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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討論室  

師資培育政策的反思：一個現場工作者的觀察 

 
林偉人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1995 年師資培育法正式實施，開啟了我國師資培育的重大變革，然而自師資培

育法施行至今近 15 年，有關師資培育的政策、制度、作法，似乎變動不斷，從專門

科目的認定、實習制度、教師證書的取得方式，到師培機構的評鑑等等，無一不變。

再加上師資培育機構多元化，同時設有師資培育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的師範大學、教

育大學、師資培育大學，以及僅設有師資培育中心的師資培育大學，使得師資培育制

度有些紊亂。 

 
此外，有關師資培育工作的主管機關眾多，亦造成師資培育政策推動上的複雜

度，如師資培育大學因屬高等教育之一環，自然歸教育部高教司管理，而師資培育工

作歸中教司業務，於是中教司又成了師資培育中心的主管機關，但配合教育實習的高

中及國中小，又分別屬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及縣市政府教育局管轄，因此師資培育政策

的訂定與執行，均十分不易。 

 
若再加上各師資培育大學的師資培育中心在推動師資培育工作時，由於學生來自

各系，且常需各系支援授課、遴派實習指導教師、審核專門科目，因此往往得面對眾

多系所的問題，複雜程度亦高。 

 
也由於我國師資培育工作複雜程度高，故在政策制定與推動上也產生了一些問

題。就一個現場工作者的角度，個人以為目前師資培育產生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若

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則我國中小學教師的素質與供需問題，必成為一大隱憂。 

 
一、 一流教師 VS.三流教師 

由於看不到就業市場，即便對教育充滿熱忱的年輕學子也會打退堂鼓。因此以往

一流人才投入教師工作，以後會不會一、二流人才均不願投入教職，最後僅吸引三流

人才就讀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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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鑑減招 VS.教師斷層 

為所謂管控品質及解決「流浪教師」的問題，教育部以評鑑為手段，依評鑑結果

對評鑑不佳者施以減招的處份，然不斷減招的結果，固然在數字上減緩了流浪教師的

問題，但師資培育的源頭端不斷減少，幾年後會不會出現鐘擺效應，又回到開放師資

培育管理多元化前的師資不足的問題。 

 
三、 訓練 VS.磨練 

「合理的要求是訓練，不合理的要求是磨練」。然而，現行教育實習亂像雜陳，

各教育實習機構對實習教師的要求是訓練？還是磨練？教育實習是否落實當時訂定

實習制度之政策目標？恐有檢討改進的必要。 

 
四、 找不到工作 VS.找不到老師 

每年教甄結束後，緊接著上場的各校代理教師甄試，卻往往上演找不人的窘境，

至使有些學校都已經開學好幾週了，都找不到代理教師上課。正式教師甄試擠破頭，

代理教師甄試大家沒興趣，原因出在那裡？是沒考上教甄便選舉退出教職？抑或者寧

願再苦讀一年也不願將時間花在擔任代理教師上？ 

 
五、 會考試的老師.VS.有熱忱的老師 

由於現行教檢、教甄均只採行筆試，因此會考試的吃香，即便再有熱忱、人格特

質再好、教學能力再佳，很抱歉，僅能成為遺珠之憾。如此是否造成實習教師們不願

花時間學習只願找時間讀書的情形，又或者學校容易錄取到會考試但無熱忱的教師？

實有必要留意。 

 
六、 殲滅 VS.自裁 

如前所述教育部希望利用評鑑讓各校師培中心退場，但現場的真實情形卻是不論

辦學好壞或評鑑優劣，只要沒有學生就讀，該師培大學的師培中心會得「自裁」，無

需勞駕教育部。而此情形若持續惡化，則三流教師與教師斷層必在數年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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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缺額管控 VS.流浪教師 

所謂「流浪教師」的產生主要在於教師缺額的問題，亦即供需不平衡的問題。然

若師資培育政策為「市場儲備制」，自然便不需為這些找不到教職的教師苦惱。但現

行師培政策的種種作為，又似乎讓人感受到有那麼點「計畫培育制」的感覺。但各縣

市不斷管制缺額，使取得合格教師資格的者僅能擔任代理教師工作，代理一年後又得

再找工作，還真的是名符其實的流浪教師。缺額管控到何時？管控到何種程度才何

理？從來沒人回答流浪教師們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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